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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自我評鑑相關工作檢討會議 議程 

 

壹、開會時間：106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開會地點：行政大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主 持 人：戴校長昌賢 

肆、出席人員：顏學術副校長昌瑞、段行政副校長兆麟、謝教育副校

長寶全、葉主任秘書桂君、馬教務長上閔、傅學務長

龍明、張總務長金龍、李研發長英杰、石國際長儒居、

趙館長善如、職涯發展處蔡處長展維、推廣教育處彭

處長克仲、主計室沈主任艷雪、人事室林主任忠孝、電算

中心廖主任世義、通識教育中心劉主任原池、吳院長

明昌、丁院長澈士、劉院長書助、羅院長希哲、梁院

長茲程、陳院長石柱、生物資源博士班蔡所長文田、

農園生產系(所)王主任鐘和、森林系(所)陳主任美

惠、水產養殖系(所)邱主任謝聰、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所)林主任美貞、植物醫學系(所)陳主任麗鈴、木材

科學與設計系(所)江主任吉龍、食品科學系(所)許主

任祥純、生物科技系(所)陳主任又嘉、食品生技碩士

學位學程在職專班陳主任與國、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

所羅所長凱安、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吳所長雅玲、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李所長梁淑、社會工作系(所)

何主任華欽、幼兒保育系(所)林主任純雯、應用外語

系(所)鍾主任儀芳、休閒運動健康系(所)蘇主任惠

芬、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鄭主任達智、食品科

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郭主任嘉信、土壤與水工程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王主任裕民、農企業管理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黃主任文琪、獸醫學系(所)連主任一洋、動物疫

苗科技研究所朱所長純燕、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黃所

長美秀 

    列席人員：評鑑辦公室蔡組長孟豪、學術副校長室葉秘書結實、

行政副校長室金組長紘昌 

    紀    錄：評鑑辦公室行政助理陳宜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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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報告： 

陸、工作報告： 

 

柒、 自我評鑑施行作業檢討及意見交換： 

一、[自我評鑑相關工作—評鑑後設意見調查問卷] 

 

(一) 評鑑作業相關建議事項： 

(二) 評鑑委員遴聘相關建議事項： 

(三) 評鑑實地訪評流程相關建議事項： 

(四) 評鑑成效及整體評估相關建議事項： 

 

二、[校內委員、評鑑辦公室及評鑑助理意見彙整]： 

 

(一) 校內委員意見： 

1. 國際學院各系所(學位學程)評鑑書面資料、實地訪評現場

海報及相關資訊宜加入中、英對照部份，有助於外籍學生

了解學校及系所(學位學程)教學、活動及相關規定。 

2. 各系所評鑑書面資料在付印裝訂前，需事先檢視報告書內

容及佐證資料內容是否相互對應。本次評鑑資料採計期間

為 103~104 學年度為主，105 學年度資料可為參考。經費

部份應以年度為主、教學部份以學年度為基準。 

3. 部份系所未依專業類系所評鑑手冊準備相關資料、評鑑報

告書亦不符合評鑑辦公室規定之大綱模式，易造成評鑑委

員在審閱評鑑書面資料及進行實地訪評時的困擾。 

4. 學位學程評鑑時，應要求專任及合聘教師至少一半人數出

席，方能多方晤談，察覺優缺點。 

5. 若系所評鑑書面報告由系上多位教師分工完成，分別書寫

各評鑑項目內容，應再進行最後校對工作，統一彙整各項

資料名稱及日期等，以免造成報告書內容相互矛盾及前後

不一之狀況。 

 

(二) 評鑑助理意見： 

1. 部份評鑑委員暨召集人未依照評鑑辦公室表定評鑑行程進

行評鑑工作，例如：略過一對一學生晤談或教師晤談、未

參觀教學設施等，評鑑過程之公正性及客觀性受到質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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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校外評鑑委員提出意見)。 

2. 評鑑當日部份委員坐校內接駁車至各系所進行評鑑，應先

統計人數及資料。並且需要事先告知系所，會議結束後派

人員接送委員至行政大樓或迎賓館，部分系所在混亂中不

清楚委員是否已離開，或是沒有人接送。 

3. 建議系所直接提供筆電及印表機，因桌上型電腦會距離委

員很遠，比較不方便。請系所要先於委員討論室建立相關

設備，且於前一週事先測試完畢，當週才由評鑑助理去做

最後測試。 

 

(三) 評鑑辦公室意見： 

1. 建請校內評鑑委員務必參加評鑑研習、評鑑委員說明會及

評鑑委員小組座談，有助各評鑑委員及召集人充分了解評

鑑流程及注意事項，有助於評鑑小組分工及評鑑助理作業。 

6. 部份甫上任系所 (學位學程 )主管及行政人員，未接觸

102-103 學年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工作，亦未出席評鑑辦公

室舉辦之專業類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在不了解評鑑作

業流程之情況下，部份系所未依評鑑辦公室要求準備相關

資料、評鑑報告書格式亦不符合規定。 

2. 請系所主管、教師及行政人員務必參加評鑑研習及相關活

動，並支持、協助系上評鑑工作之執行。 

3. 評鑑委員宜客觀並秉持評鑑原則，將建議事項列出，不應

受干擾而影響建議結果，方不失評鑑目的。 

說明：評鑑目的是請評鑑委員找出系所優缺點，提出建議

進行日後發展改善。但評鑑委員所撰寫之建議事項，再與

該單位主管確認審閱意見表內容時，在主管說明、委員基

於友好關係及雙方尊重下，將原本建議刪除或修正語意。 

例如：課程偏某領域、內文看不出前次評鑑建議改善情形、

內文與佐證資料連結不起來、研究計畫成果都是教師原聘

單位匯集而來，所屬單位查無資料…等等。 

[評鑑辦公室說明]： 評鑑結果報告書作業流程：  

(1) 評鑑委員共同討論，並進行最後審閱意見表撰寫，由

訪評助理協助評鑑委員進行文書處理(擅打資料)。 

(2) 審閱意見表初稿（與受評單位主管及專任教師進行確

認）--系所若有疑義時可再行說明或補充資料，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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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依說明事項更改審閱意見表內容或維持原意見。(補充

說明：若進行申復，需再請原校內、外評鑑委員到校進行

申復審查會議，並召開，不符合效益)。 

(3) 請系所主任及教師離席（主任於會場外稍候），由評鑑

委員簽署自辦內部評鑑報告審閱意見表。(補充說明：評鑑

委員進行評鑑報告書定稿) 

(4) 自辦內部評鑑報告審閱意見表，彌封後請 3 位委員於

封口簽名。 

(5) 由評鑑召集人與受評單位主管確認完成所有實地訪評

流程，並一同簽署「評鑑訪評完成簽署書」，評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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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綜合討論：(未來評鑑規劃方向及執行方式) 

 

討論事項一：本校專業類系所評鑑是目前每二年辦理一次自辦內部評

鑑，第五年則配合教育部校務評鑑辦理自辦外部評鑑。為因應教育部

106 學年度起停辦系所評鑑，是否需要調整未來實施方式? 請 討論。 

 
說明： 

一、 104 年 6 月 2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評鑑委員會議提

案通過「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案)」。修正

本辦法第二條：由「自辦內部評鑑」以每年一次、第五年則辦

理「自辦外部評鑑」為原則，改為「自辦內部評鑑」以每二年

一次、第五年則辦理「自辦外部評鑑」為原則，並送第 200 次

行政會議備查。 

二、 本校系主任任期為每三年一任，專業類系所評鑑是否須配合系

所主任任期調整。 

三、 有關 106 學年度起技專校院系所評鑑(含追蹤評鑑、再評鑑及專

案評鑑)停辦乙案，教育部補充說明： 

(一) 目前以「系所評鑑結果」作為申請條件門檻或核准依據之

相關業務及法令，建議未來辦理方向修正如下： 

1. 不宜再與系所評鑑結果作連結：評鑑結果不佳者，扣減

招生名額、調降學雜費等。 

2. 不再以系所評鑑結果之指標作為申請條件：調整為以

「系所評鑑結果『或』其他品質確保方式」之方向辦理，

作為未來申請增設系所、招生名額或招收外籍生等條件

之參考。 

(二) 由高教評鑑中心協助評估新南向政策之國家中，是否有相

關學歷對接或對等機構之合作空間，並提出建議。 

(三) 經評估有辦理系所評鑑需求之學校，得自費洽各評鑑機

構，並依其規定方式辦理。包括：請外部評鑑機構辦理評

鑑、或學校自評後再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認定結果之兩種方式。 

四、 有關校務評鑑部份：依大學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教育部仍維

持辦理大學校務評鑑，有關系所辦學品質將融入校務評鑑，並

透過校務評鑑檢視學校整體「學生學習成效」及「教師教學品

質」。 

(一) 規劃之技專校院校務評鑑 2.0 方案，將教學品質(如系所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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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機制)及國際接軌納入校務評鑑項目。 

(二) 學校仍須注意學生畢業後再進修、工作權益、招收外籍生

及學歷採認等問題。 

 

 

 

討論事項二：修訂專業類系所(學位學程)評鑑指標及參考效標，請 討

論。 

 
說明： 

一、 104 學年度全面修訂校務類及專業類評鑑指標及參考效標。

校務類及專業類各系所(專班及學位學程)，依照本校六年計劃

之發展主軸及目標，並依據 103 學年度內部評鑑委員建議事

項、學校及系所發展方向及歷年評鑑事項改進狀況，重新檢

視各受評單位(校務類及專業類系所)評鑑指標及參考效標。 

二、 由各學院統籌修訂所屬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類評鑑指標及效

標。各單位在修訂評鑑指標及效標時，需與系(所、學位學程)

及學院修訂之中長程發展計劃相配合，執行目標需一致且可

互相呼應。 

三、 未來系所評鑑指標、參考效標建議修正方向：宜簡化各項評

鑑參考效標設定，並融入下列各重點說明項目。 

1. 教師成果發表 

2. 產學合作 

3. 研究計畫 

4. 經費及資源運用 

5. 專業特色 

6. 學生輔導 

7. 招生策略 

8. 學生學習成效 

9. 教師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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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8 學年度科技校院專業類系所評鑑指標 

（適用週期：科技大學 103-107 學年度、技術學院 104-108 學年度） 

系  所  評  鑑 

項目 1.目標、特色與系所務發展 

內涵 

    系所依據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目標，以及配合校務及院務發展目標、產業

發展與專業發展趨勢，擘劃系所教育目標、特色及發展計畫、學生核心能力，

訂定師資聘任、招生與畢業條件，建立健全行政管理機制，妥善規劃及運用空

間與資源，展現系所發展特色與提升學生競爭力。 

參考效標 

1-1 系所依據校務及院務發展目標及專業發展趨勢，考量學生背景，評估自身發

展條件，訂定系所特色及發展計畫。 

1-2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及畢業條件，以提升學生競爭力。 

1-3 系所符應其教育目標與特色，建立師資聘任及招生策略。 

1-4 系所行政管理機制之規劃與執行。 

1-5 系所空間及資源之規劃、運用、管理及維護機制及成效。 

說明 

 「系所行政管理」，包含行政人力配置、各種委員會功能及運作等。 

 「系所空間及資源」，包含空間、經費、圖書、設備等。 

 「核心能力」，指學生畢業時所具備之專業知識與能力。 

 

項目 2.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 

內涵 

    課程規劃能配合系所教育目標，並符應專業特性、產業發展及學生特質

需求。課程結構與內容能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以培養學生專業

知識、實務能力並符應社會需求。 

    系所能因應系所務發展計畫聘任專兼任師資，師資結構與專長符應專業

課程規劃與系所教育目標及特色。                                                                                                                                                                                                                                                                                                                                     

    教師教學科目與專長相符，教學負擔合理，能於教學、研究、產學合作

及專業服務上充分發揮其專業知能，且教學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

用適切之教學內容及方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主動參與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並根據教學評量結果，精進教材

教法，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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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2-1 課程規劃符應系所教育目標、社會及產業發展需求，並考量學生特質之作

法。 

2-2 課程規劃能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以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實務

能力及人文素養。 

2-3 實務課程規劃及運作機制。 

2-4 系所專兼任師資結構、專長與系所教育目標及特色之相關性。 

2-5 專兼任教師授課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用適切之教學內容與方

法，提升學習成效。 

2-6 教師參與教學專業成長活動並運用教學評量結果，增進教學品質之情形。 

2-7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說明 

 「學生特質」，即學生之特性與素質，包括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與信念、預備知識、學習行為與學習表現等。 

 「課程規劃」，包含課程、學分、課程大綱、課程檢討、教學評量與改

進機制等。課程大綱須說明大綱規劃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實務課程」規劃包含檢視與校系發展目標、瞭解產業需求、分析培育

工作人力所需具備能力，並完成課程規劃、教學科目及教學大綱發展及

修正。 

 「師資結構」，包含專兼任教師人數、專長及授課鐘點等。教師專長可

依其學位、研究、著作、實務經驗或產學合作來衡量與系所教育目標及

學生核心能力之配合程度。 

 

項目 3.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 

內涵 

    系所能依據學生特質、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目標，具體規劃並整合校內外相

關資源，制訂有效協助學生學習之策略，以達成系所教育目標；並能針對學生學

習、生活及生涯發展需求，鼓勵學生積極運用學校及系所提供的資源。 

參考效標 

3-1 系所依據學生能力需求制訂學習成效檢核方式並落實之情形。 

3-2 系所針對學生之課業、生活、生涯及就業所採行之輔導機制及落實情形。 

3-3 系所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之具體措施。 

3-4 其他有關增進學生學習意願及提升學習成效之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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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習成效檢核」，包含學生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檢核、學生畢業條件達

成之檢核，以及其他多元評量方法之執行情形等。研究所之「學習成效檢核」

包含研究生論文指導及品質確保之作法。「多元評量」係指評量方式的多元

化及實施過程的多元化。評量執行兼顧時機、功用、作用、結果的解釋與運

用，內容兼顧知能、技能，並以客觀測驗、實作、口頭問答等多元方式進行

評量。 

 「課業輔導機制」，包括 TA 制度、Office hours、補救教學等。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之措施」，如引進業界兼任教師或業師、開設專題製作

（研究）、規劃業界實習、輔導學生考照、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等。 

 

項目 4.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內涵 

    系所能因應其教育目標及特色、社會與產業需求，建立有效的專業發展與產

學合作之作法，尋求並善用相關資源，進行系統性或整合性的產學合作、技術開

發與專業服務。系所的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表現與學術研究能有具體

成效，並能結合教學，提供學生學習與實習機會，發揮實質效益。 

參考效標 

4-1 系所因應教育目標及特色、產業需求，規劃及推動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的作法。 

4-2 系所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及研發成果。 

4-3 教師將產學合作或研發成果融入教學，提供學生實習及人才培育之作法。 

說明 
 「研發成果」，包含論文、技術報告、專利、技轉、商標、著作權、作品展

演、企業診斷與輔導、商品化產品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成果等。 

 

項目 5.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 

內涵 
    在校生與畢業生學習成就與發展能符合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且系所能建立

追蹤聯繫管道與機制，追蹤畢業系友之職涯發展情形，並有成效。 

參考效標 

5-1 學生學習成效與發展符合系所教育目標與特色。 

5-2 提升學生就業力之規劃措施。 

5-3 系所應屆畢業生進路發展之情形。 

5-4 系所建立畢業系友追蹤聯繫管道與機制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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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生學習成效」，可包含學生在校期間取得專業證照、實務學習、參與校

內外及國際競賽及其他專業表現之情形。 

 「學生就業力規劃措施」，包含課程改進、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增進、職涯輔

導等之相關配套措施。 

 「畢業生進路發展」，包含進修、就業、創業、服兵役、留學及其他（含待

業）情形。 

 

項目 6.自我改善 

內涵 

    系所對內能建立自我評鑑作法，檢視辦學績效，並推動持續改善以提升品質

之作為，達成系所教育目標，以確保系所永續發展。對外，能蒐集各方意見，作

為自我改善與提升系所競爭力之參酌。 

參考效標 

6-1 系所自我評鑑作法與落實情形。 

6-2 系所持續改善及提升品質之作法。 

6-3 系所針對前次評鑑（訪視）意見之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6-4 其他措施。 

說明 

 「自我評鑑作法」，可參酌教育部「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

構認可要點」辦理。 

 「系所持續改善作法」，包括蒐集並參考師生、家長、校友、雇主、業界賢

達等意見，以改善系所務品質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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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8 學年度科技校院學位學程評鑑效標 
 

（適用週期：科技大學 103-107 學年度、技術學院 104-108 學年度） 
 

學  位  學  程  評  鑑 

項目 1.目標、特色與學程發展 

內涵 

學程依據務實致用之技職教育目標，以及配合校務及院務發展目標、產業 發

展與專業發展趨勢，擘劃學程教育目標、特色及發展計畫、學生核心能力， 訂

定師資延聘、招生與畢業條件，建立健全行政管理機制，妥善規劃及運用空 間

與資源，展現學程發展特色與提升學生競爭力。 

參考效標 

1-1 學程依據校務及院務發展目標及專業發展趨勢，評估自身發展條件，訂定學 程

特色及發展計畫及招生策略。 

1-2 學程能考量學生背景訂定教育目標、學生核心能力，以提升學生競爭力。 

1-3 學程能針對其教育目標與特色整合校內系所師資、圖儀資源。 

1-4 學程行政管理機制之規劃與執行。 

說明 
 「學程行政管理」，包含行政人力配置、各種委員會功能及運作等。 

 「核心能力」，指學生畢業時所具備之專業知識與能力。 

 

項目 2.課程規劃、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 

內涵 

課程規劃能配合學程教育目標，並符應專業特性、產業發展及學生特質需 求。

課程結構與內容能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以培養學生專業知識、 態度及

實務能力，並符應社會需求。 

學程能因應學程發展計畫聘任專兼任師資或自校內各系延聘及合聘，師資 結

構與專長符應專業課程規劃與學程教育目標及特色。 

教師教學科目與專長相符，教學負擔合理，能於教學、研究、產學合作及 專

業服務上充分發揮其專業知能，且教學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用適 切之

教學內容及方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能銜接產業界之需求。 

教師主動參與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並根據教學評量結果及回饋意見， 精

進教材教法，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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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效標 

2-1 課程規劃（含正式與非正式課程）能符應學程教育目標、社會及產業發展需 求

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並能整合各系所之課程，規劃跨領域課程之運作模  式。 

2-2  學程實務課程之規劃、運作及檢討改善機制。 

2-3 學程專兼任師資結構、專長與學程教育目標及特色之相關性。 

2-4 專兼任教師授課能因應產業特性及學生特質，運用適切之教學內容與方法， 

並安排適當的實習場所，確實提升學習成效。 

2-5 其他特色規劃及運作情形。 

說明 

 「學生特質」，即學生之特性與素質，包括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與信念、

預備知識、學習行為與學習表現等。 

 「課程規劃」，包含課程、學分、課程大綱、課程檢討、教學評量與改進機制等。

課程大綱須說明大綱規劃與學生核心能力之關聯性。 

 「實務課程」規劃包含檢視與校系發展目標、瞭解產業需求、分析培育工作人

力所需具備能力，並完成課程規劃、教學科目及教學大綱發展及修正。 

 「師資結構」，包含專兼任教師人數、專長及授課鐘點等。教師專長可依其學位、

研究、著作、實務經驗或產學合作來衡量與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之配合

程度。 

 

項目 3.教學品保與學生輔導 

內涵 

學程能依據學生特質、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目標，具體規劃並整合校內外 相

關資源，制訂並實施有效協助學生學習之策略，以達成學程教育目標；並能 針

對學生學習、生活及生涯發展需求，鼓勵並輔導學生積極運用學校及學程提 供

資源。 

參考效標 

3-1 學程能依據學生核心能力目標，整合相關資源，制訂學習成效檢核方式及落 實

情形。 

3-2 學程針對學生之課業、生活、生涯及就業所採行之輔導機制及落實情形。 

3-3 學程整合系所相關空間資源，運用、管理及維護機制之具體措施。 

3-4 其他有關增進學生學習意願及提升學習成效之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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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習成效檢核」，包含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實務能力及學生畢業條 件

達成之檢核，以及其他多元評量方法之執行情形等。研究所之「學習成 效檢

核」包含研究生論文指導及品質確保之作法。「多元評量」係指評量方 式的多

元化及實施過程的多元化。評量執行兼顧時機、功用、作用、結果的 解釋與運

用，內容兼顧知能、技能，並以客觀測驗、實作、口頭問答等多元 方式進行評

量。 

 「課業輔導機制」，包括 TA 制度、Office hours、補救教學等。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之措施」，如引進業界兼任教師或業師、開設專題製作（研

究）、規劃業界實習、輔導學生考照、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等。 

 「整合系所相關空間資源」，包含各單位支援之實驗空間、經費、圖儀設備及實

習場所等。  

項目 4.學程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內涵 

學程能因應其教育目標及特色、社會與產業需求，建立有效專業發展與產 學

合作之作法，尋求並善用相關資源，進行系統性或整合性產學合作、技術開 發

與專業服務。學程的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表現與學術研究能有具 體

成效，並能結合教學，提供學生學習與實習機會，發揮實質效益，並奠定學 生

進入職場之良好基礎。 

參考效標 

4-1 學程因應教育目標及特色、產業需求，規劃及推動學程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 

之具體作法以及產學合作、技術開發、專業服務等相關研發成果。 

4-2 教師將產學合作或研發成果融入教學，提供學生實習及人才培育之作法。 

4-3 其他進行整合性產學合作、技術開發與專業服務之具體作法。 

說明 

 「研發成果」，包含論文、技術報告、專利、技轉、商標、著作權、作品展 演、

競賽、企業診斷與輔導、商品化產品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成果等。 

 

項目 5.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 

內涵 
在校生與畢業生學習成就與發展能符合學程教育目標與特色，且學程能建 

立追蹤聯繫管道與機制，追蹤畢業系友之職涯發展情形，並有成效。 

參考效標 

5-1 學生學習成效與發展符合學程教育目標與特色。 

5-2  提升學生就業力之規劃措施。 

5-3  學程應屆畢業生進路發展之情形。 

5-4  學程建立畢業系友追蹤聯繫管道與機制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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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生學習成效」，可包含學生在校期間取得專業證照、實務學習、參與校 內

外及國際競賽及其他專業表現之情形。 

 「學生就業力規劃措施」，包含課程改進、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增進、職涯輔 導

等之相關配套措施。 

 「畢業生進路發展」，包含進修、就業、創業、服兵役、留學及其他（含待 業）

情形。 

 

項目 6.自我改善 

內涵 

學程對內能建立自我評鑑作法，檢視辦學績效，並推動持續改善以提升品質 之

作為，達成學程教育目標，以確保學程永續發展。對外，能蒐集各方意見， 作

為自我改善與提升學程競爭力之參酌。 

參考效標 

6-1 學程自我評鑑作法與落實情形。 

6-2 學程持續改善及提升品質之作法。 

6-3 學程針對前次評鑑（訪視）意見之檢討及後續處理情形。 

6-4 其他措施。 

說明 

 「自我評鑑作法」，可參酌教育部「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 構

認可要點」辦理。 

 「學程持續改善作法」，包括蒐集並參考師生、家長、校友、雇主、業界賢 達

等意見，以改善學程品質之作法。 

 

 

捌、 臨時動議： 

拾、散會時間： 

 

 

 


